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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注函〔2021〕第 429 号《关于对美尚生态

景观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关注函的要求，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核查和落实，对关注函中所关注的事项逐个进行了回复，现将

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请你公司结合北京致云的经营范围、主营业务构成、过往成功案

例等情况，说明北京致云参与、支持、协助你公司及其关联方推进股权、债

权债务、资产等方面重组工作的具体合作方式及合作期限，并充分论证其可

行性。同时明确说明在开展具体合作时，你公司是否需单独履行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北京致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致云”）是一家专注于并购投

资的专业机构。通过灵活运用并购投资与基金管理等方式，目前已参与多家上市

公司的债务重组，战略纾困等，其中 2019 年通过债务重组，产业基金，股权投

资等多种合作模式，通过资源整合、引入合作机构共同帮助猛狮新能源科技（河

南）股份有限公司（SZ.002684）顺利完成上市公司债务重组，战略纾困（相关

公告详见《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27）、《关于签

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9）、《关于拟进行债务重组暨关

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9-165）、《关于受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4）等）。 

在公司推进战略布局和产业优化过程中，双方基于战略合作的需要，为进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步探索具体的合作方案，北京致云与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了更紧

密合作的战略联盟，拟在债务重组、并购重组、产业基金、战略纾困投资、产业

融合和资源导入、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领域开展合作，参与、支持、协助公司

及其关联方推进自身一系列的股权、债权债务、资产等方面的重组工作。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北京致云与公司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本，

该协议的签署确立了北京致云与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为推进后续具体项目合作

奠定了基础。目前北京致云正在开展金融机构合作前的常规尽职调查，暂不存在

需对外披露的事项。北京致云与公司后续的具体合作方式及合作期限将在尽职调

查过程中根据尽调结果等情况进行洽谈磋商。我公司在开展与北京致云的一系列

合作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在总经理及管理层的授权管理范围内并已经

管理层开会商议过。北京致云与公司后续签订的具体合作项目协议及后续合作事

宜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2：根据公开信息，2021 年 9 月 18 日，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高新区法院”）向北京致云出具限制消费令(2021)

豫 0191 执 11961 号，郑州高新区法院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河

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北京致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北

京致云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对北

京致云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请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北京致云的信用状况，并结

合北京致云最近两年一期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净资产及资产构成

等主要财务指标，说明北京致云是否具备与你公司开展前述合作的履约能力，

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公司经与北京致云确认上述相关问题的情况后回复如下： 

北京致云因与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创公司”）

的金融纠纷被申请限制高消费，北京致云已与高创公司达成共识，将于近期向高

创公司支付相应款项，并敦促对方办理撤销执行申请事宜，目前该事项不影响北

京致云的经营管理和正常对外开展业务。 



 

北京致云及子公司对外投资企业累计 30家以上，累计股权投资金额达到 15

亿元以上（详细投资信息均可在“天眼查”、“企查查”等工商信息查询网站上

查找）；北京致云及子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管理人和出资人，通过出资并管理合伙

企业直投、跟投等方式参与多家企业及上市公司累计逾 10 亿元人民币的并购交

易；北京致云设立、管理的股权投资基金认缴规模累计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相

关基金均已在基金业协会备案。基于上述北京致云的对外投资业绩，北京致云完

全具备与我公司开展前述合作的履约能力。 

 

问题 3：请说明你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协议期

限，《战略合作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是否已经成就，如协议尚未生效的，说

明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和待满足的条件，并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回复： 

同问题1的回复，金融机构的合作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项，在总经理

及管理层的授权管理范围内，与北京致云的合作已经管理层开会商议过，而本次

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本，该协议的签署仅系

确立双方战略合作关系并为双方推进后续具体项目合作奠定基础。该协议已通过

公司的盖章审批流程审批，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已生效。 

 

特此公告。 

 

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0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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